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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以下简称“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以邮件、传真等方式发出，会

议于 2017 年 3 月 7 日下午 14:30 在公司办公楼七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人，参加现场会议 6人，参加通讯表决 3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高赫男

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2016年年度报告》之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公司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交了《2016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 2016年度股

东 大 会 上 进 行 述 职 ，《 2016 年 度 独 立 董 事 述 职 报 告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报告需提交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表已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验

证，并出具了和信审字（2017）第 000059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6 年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 129,515.17 万元，同比增加 17.1%，实现利润总额 9,835.79 万元，同比



增加 134.2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5,081.63万元，同比增加 86.09%。 

本报告还需提交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和信审字（2017）第 000059 号

审计报告确认，公司 2016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0,816,334.77 元，按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204,449.14 元，再减去 2015 年度利润分配

现金股利 5,137,000.50 元，剩余利润 44,474,885.13 元；加上上年结转未分配利润

421,496,993.32 元，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65,971,878.45 元。 

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公司以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股本 513,700,050

股为基数，以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1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5,137,000.50 元。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该议案还需提交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了《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6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 2017年 3月 9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 2016 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该议案还需提交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和信专字（2017）第 000089号的《关于兴民智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已对该报告发表了明确同意的审核意见，保荐机构招商证券

已 就 该 事 项 出 具 了 专 项 核 查 意 见 ， 具 体 内 容 请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七、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均对该事项表达了同意的意见，详细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 2016年度审计工作总结的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7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 2016年度审计工作中，遵循了《中

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勤勉尽责，坚持独立、客观、公正地审计准则，公允合

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表现出良好的职业操守，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

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建议继续聘任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 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独立董事已经事前认可本次续聘审计机构事项，并出具了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请见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该议案还需提交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 2017 年度生产经营活动等方面的资金需求，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龙口

支行、中国农业银行龙口支行、中国工商银行龙口支行、中国银行龙口支行及其他银行

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共计人民币 30 亿元，在不超过上述授信额度的前提下，

将视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确定具体融资金额。贷款期限、利率、种类等以签订的贷款

合同为准。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高赫男先生办理上述与银行借款、融资等有关的事项。 

该议案还需提交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 

公 司 《 2016 年 度 内 部 控 制 规 则 落 实 自 查 表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同意提名高赫男先生、邹志强先生、崔积旺先生、崔积和先生、易舟先生和吴卫

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刘长华先生、宋靖雁先生和申

嫦娥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九名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独

立 董 事 提 名 人 声 明 》、《 独 立 董 事 候 选 人 声 明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名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

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与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与独立董事候选人将分别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

举。 

上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

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

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公司向第三届董事会各位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

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该议案还需提交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将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1.7亿元的并购贷款，贷款期限最长

不超过 5 年（以签订并购贷款合同的日期为准），用于置换前期收购英泰斯特股权的部

分并购款。公司以持有的英泰斯特 51%股权作为质押，并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及文

件，办理相关贷款事宜。 

详细内容请见刊载于 2017 年 3 月 9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向银行申请

并购贷款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6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星期四）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详细内容请见刊

载于 2017 年 3 月 9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3月 7日 

  



附件：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高赫男：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 年出生，大学学历。2007 年进入

公司先后担任总经理助理、副董事长、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全资子公司

兴民智通（武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控股子公司赛诺特（龙口）车轮制造有

限公司董事、控股子公司北京九五智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参股公司深圳广联

赛讯有限公司董事。 

高赫男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2,904,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7%，系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王志成先生的姐夫，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邹志强：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出生，大专学历。曾任龙口市铸

造厂销售科长、山东龙口兴民车轮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山东兴

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邹志强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1,83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0%，与控股股东、其

他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崔积旺：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出生，大专学历。曾任龙口市铸

造厂财务科长、山东龙口兴民车轮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山东兴民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兼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控股子公司赛诺特（龙口）车轮制造有限公



司董事长。 

崔积旺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1,83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0%，系董事崔积和先

生的弟弟，与控股股东、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

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崔积和：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生，大专学历，政协龙口市第十

届、十一届和十二届委员会委员、政协龙口市第十三届和十四届委员会常委。于 1999

年 12 月进入公司，曾任龙口市一轻工业局党委秘书、龙口市铸造厂办公室主任、山东

龙口兴民车轮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现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崔积和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777,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5%，系董事崔积旺先

生的哥哥，与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易舟：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0年生，大学学历。1991年 7月至 1995

年 4 月担任武汉印刷厂工程师，1995 年 7 月至 2000 年 4 月担任东莞兴烨电子仪器有限

公司销售经理，2000 年 4 月至 2005 年 9 月任武汉兴烨电子集成有限公司总经理，2005

年 10 月至今任武汉英泰斯特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现任公司全资子公

司兴民智通（武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经理。 

易舟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9%，与控股股东、其他

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吴卫钢：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财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注册会计

师，2000 年至 2016 年任职国信证券投行事业部副总裁、上海业务总部总经理，任职期

间，累计实现承销收入约 14亿元，完成 22单 IPO业务、20余单再融资及并购业务、20

单以上债券业务。典型项目包括法拉电子首发、2002 年天士力再融资、2003 年建发股

份再融资和 2007年、2008年南山铝业再融资、2010年滨化股份和兴民钢圈首发，2014

年龙大肉食首发，2015 年全筑股份首发，2015 年润欣科技首发，2015 年恒通股份首发

等项目；曾先后担任 2010年东信和平首发、2007年金龙汽车再融资、2007年海隆软件

首发、2008 年福星科技再融资、2012 年博晖创新首发、2014 年晶方科技首发等项目的

保荐代表人。 

吴卫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控股股东、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长华：男，中国籍，中共党员，1954年生，本科学历。曾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

院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经济审判庭庭长兼调解中心主任、

执行庭庭长，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督导室副主任。2010年起任北京市高界律师

事务所资深顾问。现任公司独立董事、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独立董事、洛阳轴

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财信国兴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刘长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控股股东、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宋靖雁：男，1964年生，中共党员，博士学历。1988年 7月至 1999年 7月任清华

大学自动化系助教、讲师，1994年 1月至 1998年 12月任香港中文大学系统工程与工程

管理学系研究助理，1999年 7月至 2005年 12月任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副教授、副系主任，

2000年 6月至 2001年 12月任交通部中国智能交通框架体系自动公路系统专家组副组长，

2002 年 9 月至 2003 年 6 月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PATH 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04

年 12 月至 2005 年 2 月任香港中文大学自动化与计算机辅助工程系副研究员，2005 年

12 月至 2010 年 7 月任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副系主任，200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0

月任国家 863高科技项目专家组专家，2010年 7月至今任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现任

公司独立董事。 

宋靖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控股股东、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申嫦娥：女，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生，博士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1987 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在此期间从助教升到副教授。2003 年 1 月从西安交通大

学会计学院（后并入管理学院）调入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会计系，并于 2010

年晋升为会计学教授，于 2011 年任博士生导师，主要讲授的课程是财务管理、税务筹

划和税务会计，发表论文 50余篇，出版财务管理、国际财务、税务筹划等书籍 10余部，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主持省部级课题 3项，主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基

金项目 1项，两次获得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6年获得北京师范大学十大

（每年评十个）教学名师奖。曾任国家税务总局特邀监察员，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

工商管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导、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前海开源

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和北京中景橙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申嫦娥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控股股东、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